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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B_89_E5_85_8B_E6_c122_483719.htm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引

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世界格局将产

生深远的影响。由此引发的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刑法问题，无

疑也值得法学界重视与关注。为促进对此热点话题的研究，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７日，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伊拉克战争与国际刑法”专

题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此次专题论

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秉志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

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

）主持。论坛主讲人为朱文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

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上

诉检察官）与王秀梅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国内首届国际刑法方向博士研究生）。论坛评

论人为邵沙平女士（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

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著名刑法学专家高铭暄教授

、王作富教授出席了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在京高校科研机构

、中央政法机关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以及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生、硕士生近百人参加了此次讨论。 两

位主讲人朱文奇教授与王秀梅博士分别以“美国对伊战争对

国际法与国际刑法的影响”与“伊拉克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和



国际刑法问题”为题，并立足于自身的专业背景，或联系相

关国际规约，或联系基础理论，进行了有的放矢、视野开阔

、各有侧重的精彩演讲。与会者也围绕着此次论坛的主题进

行了踊跃的发言与热烈的研讨。为使读者能准确及时地了解

此次论坛的内容，现将其中所涉及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

于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 伊拉克战争涉及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但从法律角度分析，关于战争“

合法性”问题无疑是其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美

英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绕开联合国直接对伊拉克采

取军事行动，即足以表明其不具有合法性。因为任何一个国

家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而诉诸武力解决争端或冲突，均有悖于

《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但朱文奇教授指出，有没有联合国

的授权，并非判断战争行为是否合法的惟一先决条件。事实

上，尽管有些战争如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是经由联合国授

权而展开的，但总的说来，１９４５年后发生的大多数战争

都不是通过联合国授权而进行的。因为国际法上除了禁止使

用武力的原则外，还有“自卫权”原则。为了生存而自卫，

是国家在国际法上固有的权利。美英攻打伊拉克，便是在“

行使自卫权”的幌子下进行的。所以，如果要分析美英对伊

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关键要看其对自卫权的解释和行使

，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规定。 有与会者对此质疑，认为美国现

在实际上根本不谈“自卫权”问题。从３月２６日布什总统

的讲话可以看出，美国标榜其军事行动是为了“解放伊拉克

”，力图将伊拉克人民从独裁统治下拯救出来，完全是一种

“替天行道”的形象。美国以单方的价值标准来取代国际法

，这必然会危及伊拉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也与伊拉克国内



的基本人权产生矛盾。有与会者认为，美国所谓的“先发制

人”只是其国内法的规则，而并未得到国际法的认可。这种

合法性只能从美国法上讲，但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国内法的

合法性，并不影响在国际法上的判断。因此，至少目前美国

对伊拉克的战争并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事实上，目前已有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明确表态，认为美国等国发动对伊

拉克的战争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国际法准则的。 也有与

会者认为，应首先明确在什么层面上讨论此问题，是在现有

国际法框架下，还是从修改现有国际法的角度来讨论它。从

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目前我们只能以现有国际法框架为背

景来讨论问题。基于此，论者认为，美英攻击伊拉克的行为

，完全背弃了现今国际法准则。当然，美国人亦并非肆无忌

惮，也会竭力寻找对伊动武的理由。事实上，其努力的方向

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合理性”，即以“反恐”为旗帜，

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可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

证据来证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之间有直接关

联，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此，美国在此方面的努力尚难以令人信服，估计最终也

不会遂愿。二是“合法性”，即推动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

努力使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但这一努力终因法国、

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的反对而遭致失败，使美英不得不绕过

联合国，直接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三是“正当性”。但

对于如何判定“正当性”或者说“正当性”的证明标准问题

，各方则持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如今即是用基督教之价值观

念来判断事物的正当与否。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很可能会从

判定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角度，努力以证明伊拉克有关人员构



成“战争罪”的方式，来冲淡国际社会对于此次战争“合法

性”的关注。 二、关于对“自卫权”的扩大解释 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５１条之规定，联合国会员国自卫权的行使具有

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在受到武力攻击时”。而美国现

在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在受到伊拉克武力攻击时

所做出的回应，而是一个主动攻击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自

卫权”进行扩大解释而产生的结果。 朱文奇教授指出，２０

０２年６月１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系统阐述了“

先发制人”的思想，从而将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

使用自卫权的观念，转为“预防性”或“先发制人”的武装

进攻。这一思想的确立，实际上把原来较为明确的客观标准

，变成了蕴涵着相当主观臆想成分的独断标准。这种对国际

法上自卫权所作的扩大性解释，易于导致武力的滥用，并危

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朱文奇教授

认为，对于自卫权的解释，只能遵循具体国际罪行的构成特

征来进行。 有学者认为，从法理上讲，扩大解释应以“关联

性”为前提。而美国在所谓“预防性自卫权”的根据下，直

接实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由于至今美国并没有证据证明

伊拉克与恐怖主义有任何关联性，因此这种以“反恐”为名

肆意拓展“自卫权”内涵的解释，不是真正意义的扩大解释

，而是对“自卫权”的误读甚至歪曲。 三、关于战争罪与侵

略罪 １．关于国际武装冲突中战争行为方式的界定 战争罪，

是指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武

装冲突法规或惯例所实施的行为。根据有关国际规约，涉及

国际性武装冲突进而构成战争罪的行为主要有两类：一是严

重破坏《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比如故意杀害、故意造成重



大伤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强迫战俘或其他被保护人在敌

国部队中服役等；二是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国

际武装冲突的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比如故意指令攻击平

民、故意指令攻击非军事目标、故意杀害战俘等。 ２．关于

伊拉克战争中与战争罪有关的几个问题 （１）关于在战争中

如何对待战俘问题。 王秀梅博士认为，根据《日内瓦公约》

，交战双方把战俘在媒体上公开展示的做法违反了人道地对

待战俘的规定。伊拉克以电视台公开报道美国战俘的场面，

画面上显示出战俘不安的神态，无论是出于心理战术还是政

治考虑，至少这种做法违反了公约。至于媒体报道有杀伤战

俘的现象，如果确有其事，则可以构成战争罪。 （２）关于

“诈降”行为。 据报道，美军多次指责伊拉克军人采用“诈

降”的方式，发动突然袭击，导致多名美军士兵伤亡。与会

者对于“诈降”行为能否构成战争罪也进行争论与研讨。有

与会者认为，中国自古即有“兵不厌诈”之说，交战双方为

了达到战争之目的，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不

管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都不能构成战争罪。但也有与会者

指出，根据有关国际规约，“诈降”行为应属于不当使用休

战旗之情形，如果致使人员死亡或重伤的，则构成战争罪。

这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 （３）关于轰炸

新闻机构、水厂、电厂、集贸市场的行为。 有与会者指出，

根据有关国际规约，如果故意指令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应构

成战争罪；而新闻机构、水厂、电厂、集贸市场等都属于非

军事目标，所以故意指令轰炸这些目标的行为，自应构成战

争罪无疑。据报道，美英军队所发射的导弹日前击中了巴格

达市一集贸市场，造成１５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这一攻



击民用设施的行为能否构成战争罪，关键便在于能否认定美

英军队是否故意为之。但也有与会者认为，新闻机构是否属

于非军用目标，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交战一方将其用作军

事目的，比如战争宣传、传递军令等，当然便可以当做军事

目标予以攻击。 （４）关于人体盾牌的问题。 根据有关国际

规约，将平民或其他被保护人置于某些地点、地区或军事部

队，利用其存在使该地点、地区或军事部队免受军事攻击的

，亦属于战争罪之行为方式。目前，在伊拉克有关电视台、

水电厂等地点，有许多人充当人体盾牌，以阻止美英军队轰

炸。有与会者指出，如果伊拉克有关人员故意将平民或其他

受保护人置于上述地点，用以掩护、支持或阻挠军事行动的

，则构成战争罪；但如果平民等被保护人自愿在有关地点充

当人体盾牌的，则不能追究有关人员战争罪之责任。 ３．关

于侵略罪 对于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强行进攻伊拉克的行动

，阿拉伯国家联盟明确谓之“侵略”。对此，与会者也进行

了深入的研讨。有学者认为，１９７４年联大通过的第３３

１４号决议曾对“侵略”给予了概括的定义。据此，一个国

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

，即为侵略。若依此来衡量，美国悍然发动对伊战争显然应

构成侵略罪。但也有学者指出，联大的决议并非公约，其效

力有限。实际上，目前国际上对于“侵略罪”依然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即便依照该决议，是否“侵略”仍需以安理会

的判断为前提。而作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美国显然

是不可能认定本国攻击他国行为为“侵略”的。正因对于“

侵略罪”至今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所以《国际刑事法院

规约》没能将其规定为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之罪行。 ４．关



于侵略罪与战争罪的区别 有学者指出，两者分属于两个不同

的范畴，不应混淆。侵略罪属于危害人类和平罪。而战争罪

则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一个罪名。无论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

正义的，都可以构成战争罪。战争罪的设立，旨在贯彻国际

人道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区分原则，即将平民、战俘以及

受伤退出战斗的军人等受保护人与战斗员区别开来。 四、关

于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 有与会者指出，联合国已成为当今世

界最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而联合国安理会则在解决国与

国之间的争端、维护或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担负着重要

的责任。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作用，只有在关于维护

或恢复世界和平的问题在安理会被提出、讨论并在得到大多

数国家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出来。而美英等国放弃在联

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授权决议，在所谓“预防性自卫权”的

旗号下，直接对伊拉克实施武力进攻。这一通过对“自卫权

”扩大解释，绕开联合国单独组织联盟对伊拉克进行武力打

击的做法，无疑使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那么，在强权政治下，联合国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与

会者对此均表怀疑和忧虑。有与会者指出，美国应进行反思

，不能总是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凌驾于联合

国之上。事实上，目前关于在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中联合国

是否应发挥核心的主导作用，国际社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

论。 五、关于普遍管辖原则与战后国际审判 １．关于普遍管

辖原则 由于比利时法律中所确立的宽泛的普遍管辖原则，比

利时地方法庭近年来受理了数起与其毫不相干的案件，即该

国既不是犯罪地，也不是国籍地，犯罪行为也并未侵犯该国

的任何利益。比如：巴勒斯坦人诉以色列总理沙龙案、伊拉



克人诉美国前总统布什等人案。而对于比利时法庭不久前受

理诉美国前总统布什一案，美国政府大为恼火，向比利时施

加了很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出现美国现总统布什因发动伊拉

克战争而成为被告之尴尬，比利时立法机关日前通过决议对

有关条款进行了修改，限制了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针对美

国政府此种做法，有与会者颇为忧虑，认为国际社会中强权

充斥于各个方面，如今除了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外，又形成

了一种法律霸权。一个曾经为法学界普遍关注且津津乐道的

法律条文，就这样在法律霸权的压制下消失了。这无疑是对

国际法律秩序的极大破坏。 ２．关于战后国际审判 战争的失

败一方往往面临着国际法庭的审判。二战后，德国、日本分

别遭到纽伦堡国际法庭与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科索沃战争

后的最终结果便是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而目前的伊拉克战

争尽管仍在进行，但美国早已开始筹划战后对伊拉克有关人

员的审判。究竟会采取何种审判形式呢？有与会者设想了几

种形式：一是成立专门的国际刑事法庭来审判；二是交由新

的伊拉克政府来审判。至于能否由国际刑事法院来审判，有

与会者指出，由于美国与伊拉克均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

约》，所以国际刑事法院无权管辖。但也有学者认为，国际

刑事法院也可以适用于非缔约国，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由

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管辖。 六、其他有关问题 有学者从国内法

的角度，对伊拉克战争所涉及的国际刑法问题进行了思索与

追问。对于“自卫权”，该学者结合国内刑法中“防卫权”

的理论指出，“自卫权”是否也应考虑防卫时间、防卫对象

、防卫强度等因素？美国所谓的“先发制人”，是否有违刑

法理论中关于防卫的适时性要求，是否属于一种“事前防卫



”？由于曾在１９９１年入侵科威特，伊拉克的确有历史污

点，但有“前科”便意味着永远都是犯罪人，要不时受到打

击与制裁吗？在国内刑事诉讼法中，向来追求的是程序正义

。因此，以非法手段所收集的证据是不能作为指控的依据的

。而美国在并没有掌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任何

证据的情况下，绕开联合国贸然发动军事进攻，以武力在伊

拉克境内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目前美方还一直宣称

尚未找到伊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但一旦将来果

真找到，怎能保证不是“栽赃陷害”呢？又怎能保障程序正

义呢？ 经过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绕开

联合国强行对伊动武，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与重大的

环境破坏，这对国际法与国际刑法的发展提出了强烈的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与国际刑法已毫无用处，实际上这

同时也充分表明，现有国际法体系具有诸多亟待修改与完善

之处，从而亦为国际法与国际刑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

机遇。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进行更加理性的思考，努力发掘

现今国际法体系中的缺陷，积极完善目前的国际法律秩序，

着力避免国际法规范的相对滞后，避免今后再度出现面对强

权时的困窘与无奈。 文章出处：中国法院网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